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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倩）陇海路高架桥从
今年春节前全线试通车以来，成为众多市民
东西向通行首选之路，随着上下桥匝道的逐
步增多，该条快速通道也迎来了巨大的车
流高峰。昨日，上班早高峰，记者发现陇海
路高架桥自西向东方向在京广路、紫荆山
路、中州大道、黄河南路等处，出现了车多
拥堵排长队的现象，紫荆山路、黄河南路等
下桥口处成了陇海路高架上的“卡脖点”。

■开通情况
已有29条上下桥匝道投用
陇海路主线桥从西新田大道至东明

理路已建成试通车，全线设 40 条平行上
下桥匝道已建成31条。

目前，高架桥全线匝道除南半幅京广
路东侧下桥匝道、一马路东侧上桥匝道、
紫荆山路东侧上桥匝道、未来路西侧下桥
匝道以及高架桥北半幅城东路东侧上桥
匝道、紫荆山路东侧下桥匝道、钱塘路东
侧下桥匝道、一马路西侧上桥匝道、嵩山
路东侧下桥匝道共 9 条正在施工的上下
桥匝道和常州路两条匝道建成未投用外，
其余29条上下桥匝道均已投入使用。

■通行现状
全线现四处易堵点
上班高峰由西向东，陇海路高架桥上

紫荆山路、黄河南路处下桥口成“卡脖
点”；下班高峰由东向西，大学路、桐柏路
处下桥匝道成“卡脖点”。

紫荆山路西侧下桥匝道于日前开通，
成了陇海路高架桥由西向东通往市中心
最近的下桥匝道，因紫荆山路作为我市南
北通行主干道连带地铁 2 号线项目的建
设，该处下桥匝道附近成了陇海路高架桥
上新的堵点。昨日，市民张先生告诉记
者，上班早高峰期间，陇海路高架桥上由
西向东的车辆行至一马路处开始缓慢行
驶，近 20分钟驶过紫荆山路堵点后，由于
黄河南路是目前陇海路高架桥通往东区
最近的下桥口，车辆便从中州大道处向东
再次排起了长龙。

下班高峰，由于从东至西嵩山路处的
下桥匝道尚未开通，大量前往嵩山路的车
辆选择从大学路下桥匝道下桥，同时由
于桐柏路口环岛围挡施工，大学路、桐柏
路下桥匝道成了陇海路高架桥另外两处
易堵点。

■工程进展
地面快车道最快5月份开通

“目前陇海路全线地面道路正在做原
有路基破除，待相关管线迁改工程迁改到
位后，陇海路地面快车道最快到今年 5月

份就能投用。”陇海路快速通道工程项目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过后，陇海路各
标段已全部投入紧张的施工当中，按照工
期要求，整个工程将于今年 10 月份全部
竣工。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陇海路高架桥作
为保通路试通车，与之接驳的地面道路
还在施工，并没有完全渠化，上下桥时易
造成交通拥堵。后期随着剩余匝道的陆
续开通以及地面道路的逐步完工，陇海
路高架桥及相关道路的通行效率将会大
幅提高。

■网友建议
排队有序上下桥勿强行加塞
昨日，网友于女士在朋友圈发布消

息，吐槽陇海路高架桥上强行变道加塞的
车辆。于女士告诉记者，在陇海路高架桥
紫荆山路口处，有些司机为了早些下桥，
强行变道加塞，不得不费力地近乎 90 度
大幅度转弯，占用直行道，让直行的车流
受阻。“自己车辆下不去，还挡住后面的车
无法直行通过。”

于女士建议，桥上车辆下桥时，应提
前靠右侧排队下桥，尽量给直线通行的车
辆留有车道，勿要强行变道加塞，造成长
时间拥堵。

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对《郑
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名称修改为：“郑州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的规定。”

二、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依法
行使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
定重大事项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其他
相关法律，参照《河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
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三、将第二条修改为：“市人大常
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应当坚持
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
办事，保障科学决策，维护国家和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市人大常委会按照民主集中制
原则，集体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职权。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
项的情况，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
告。”

四、将第三条修改为：“本规定所
称重大事项，是指本行政区域内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事
项，以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
遍关注的事项。”

五、第四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二
项，内容为：“市委建议由市人大常委
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

将第五条第十六项移作第四条

第五项，内容修改为：“维护社会秩序
稳定的重大事项；”

将第四项改为第六项，内容修改
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重
要目标的调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
整；”

将第七项改为第九项，内容修改
为：“城市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
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
等社会事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
面需要提交的专项规划及其变更；”

将第四条第五项移作第五条第
九项，内容为：“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及
其重大变更”。

将第四条第九项移作第五条第
二十二项，内容为：“同国内外城市和
地区缔结友好关系”。

六、第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二
项，内容为：“实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五年规划的中期评估情况；”

将第七项修改为：“有国家或省
市级财政资金、政府融资等投资的，
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
建设项目的立项及其实施情况；”

将第十一项改为第十项，内容修
改为：“城市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等方面专项规划的执行情况；”

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一项，内容
为：“物价、就业、医保、养老、收入分
配、食品安全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重大事项；”

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三项，内容
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体系建设
情况；”

增加一项作为第十四项，内容
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情况；”

将第六条第三项移作第五条第
二十项，内容为：“由市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和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重大违法犯罪案件的处
理情况；”

将第二款修改为：“前款（三）、
（四）、（五）、（六）、（十八）项规定的重
大事项，应当每年至少向市人大常委
会报告一次；其他各项规定的重大事
项，应当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进
行报告”。

将第五条第六项、第十二项和第
十四项删去。

七、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下
列重大事项，应当先征求市人大常委
会意见，然后按照审批权限报请批
准，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一项中增加“各类开发区”。
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内容为：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内容为：

“市人民政府对县（市、区）人民政府
向其报送备案的预决算汇总；”

将第二款“应当备案的重大事
项，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可以列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进
行审议”删去。

八、将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市
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应当在每年十一月底前提出下
一年度应由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和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事项议
题，由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后，列入市人
大常委会下一年度工作要点”。

九、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根据本
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四届〕第五号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
已经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15年2月27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5年2月28日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

（2015年2月27日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陇海路高架桥迎车流高峰
部分上下桥匝道处成“卡脖点”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宋剑丽 文/图）阳春三
月，正是春暖花开好时节。昨日，不少市民到绿博园
游玩时发现，这里到处是花的海洋，迎春、连翘、梅花、
海棠等多种花卉或含苞待放，或妖艳欲滴，非常美
丽。喜欢赏花的市民，不妨去感受一下浓浓的春意。

据介绍，目前，该园区的数百株梅花花开正艳，进
入最佳赏花期，玫红、粉红、嫩白、淡绿的花瓣密密麻
麻连成一片片花海，串成一条条漂亮的梅花小道，伴
随幽幽花香沁人心脾，花枝随风而舞，美不胜收。团
团簇簇的迎春花也已挂满枝梢，远远望去，如同羞涩
的少女在弹奏着春之曲。

据了解，迎春花是重要的早春观赏花木，多用来
布置花坛、点缀庭院，且花、叶、嫩枝均可入药，花期一
般为 10天左右，最佳赏花期为 3月 10日～20日。而
此时，和迎春花一同绽放的，还有花香四溢的梅花。进
入3月中旬之后，随着气温逐渐走高，玉兰、桃花、梨花、
紫叶李、樱花、郁金香、风信子、洋水仙等花卉也将陆续
开放，这场美丽的“春花盛宴”将持续到5月中旬。

春花怒放绿博园


